
产品质量责任超过异议期后怎样追究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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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3_81_E8_B4_A8_E9_c36_52819.htm 某进出口公司为出口大

理石，与国内某石料厂订立了一份购买大理石的合同，约定

：“大理石质量要求执行国家建材局发布的行业标准，需方

派代表到供方场地验收。”交货时，该公司派人去石料厂验

收，只简单检测了小部分产品，认为可以，未对其余石料验

收。随后进出口公司将该批石材出口到澳大利亚。外商收货

后，提出质量不符合建材行业标准。我国商检局驻澳大利亚

办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也证实大理石存在质量问题。据此

，外商提出巨额赔偿，致使进出口公司蒙受了较大损失。随

后该公司与石料厂交涉，但石料厂却以“验收期已过，你方

未提异议，视为质量合格”为由，不承担任何责任。进出口

公司虽觉得对方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又不甘心巨额损失。该

公司权益还能受到法律保护吗？ 买卖合同一般都规定：在卖

方交付、买方收到货物后的合理时间内，买方应按事先约定

的质量技术标准和要求对货物进行检查验收。这一段时间法

律上称为“检验期间”。在检验期间内，认真、及时验货是

买方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利，也是其维护自身权益应尽的职责

。疏于行使验收权，未在检验期间内对有质量缺陷的货物提

出异议并通知卖方，依法可视为货物质量符合约定。本案中

进出口公司就是犯下了这样的错误，致使其追究石料厂质量

违约责任的要求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那么，进出口公司真

的无路可走了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将

为进出口公司提供法律保护。《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



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

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

照其它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根据该条规定，合同当

事人中因对方违约受到损害的一方，法律赋予其两种追究对

方责任的请求权利，一是违约责任，二是侵权责任。法律上

称这种情况为权利竞合。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都是民事责任

，其最大区别在于违约责任是基于合同而产生的，是违反合

同的责任；而侵权责任是基于行为人没有履行法律上规定的

，或者认可的应尽的注意义务而产生的责任。选择哪种请求

权，可由受损害的一方根据具体情况，本着有利于索赔并能

获得最佳赔偿结果为原则来确定。本例中，进出口公司因没

有在检验期间内提出质量异议，失掉了追究石料厂质量违约

责任的请求权，但依照该条的规定，可以引用《民法通则》

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

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

，追究石料厂制造、销售质量不合格的大理石而造成进出口

公司重大财产损害的侵权责任。 《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的规定，能使进出口公司权益最终获得法律保护，使违反合

同约定的责任方不能推掉本该承担的责任。这也是本条立法

的本意，即最充分地保护受损害方合法权益。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